
畢業條件、學位考試申請檢核表 

112.02.17 修正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畢業條件自我檢核表 

檢

核

項

目 

1.全程參加

學術會議及

並撰寫觀察

報告  

1-1.學術會議相關  
 
 

□ 全程參加「全國性學術研討會」或「國際性學術研討

會」一次；且 
□完成全程觀察心得報告一篇 
*或於學術研討會發表學術論文一篇替代 

1-2.教學會議相關 □全程參加與國文教學相關之教學討論會或學術研討會一

次；或參加各任職學校舉辦之教學討論座談會三次，且 
□完成全程觀察心得報告一篇；或分別撰寫之心得報告共

三篇 
*若無法參加前述會議時，得以再次參加 1-1 規定之會議替

代。 
2.學術倫理  □ 通過 （105 學年度起新生適用） 
3.修畢畢業

學分 36 學

分  

碩一上  碩一下  碩一暑  碩二上  碩二下  
已修畢

____ 
已修畢____ 已修畢____ 已修畢____ 已修畢____ 

4.研究計畫

相關  
□ 提出審查並通過 ＊申請：碩二起始得提出，於每學期申請休學截止日前

（以助教公佈之日期為準）至本班網頁下載申請表格，經

指導教授簽名後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 
＊繳交：研究計畫一式兩份，計畫封面勿填寫指導教授姓

名。 
＊休學期間可以提出 
＊不得與學位考試申請同一學期 

□ 申報論文題目  ＊校網申請：iNCCU 愛政大→校務系統 Web 版入口→校

務資訊系統→學生資訊系統→學術服務→研究生申報論文

題目→列印紙本→指導教授簽章→繳交系辦 
＊休學期間不得申報 

上列所有項目完成後，始具備申請學位考試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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